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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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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机场陆侧区域 智能网联汽车运行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在机场陆侧行驶的总体要求，车辆不同功能特性下各场景需要满足的

具体条件以及包括车辆应急场景要求和车辆服务评价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机场陆侧区域的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包括但不限于机场内部的接驳车、摆渡车、货

运车辆等，也适用于机场管理部门、车辆制造商、运营商等相关方对智能网联汽的开发、部署和运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51402-2021 城市客运交通枢纽设计标准 

GB 44497-2024 智能网联汽车 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 

MH/T 5052-2021 机场数据规范与交互技术指南 

T/CSAE 156-2020 自主代客泊车系统总体技术要求 

T/CSAE 309-2023 智能网联汽车 城市道路场景无人化测试 场地试验方法及要求 

T/CTS 9-2022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 通行规范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机场车道边 Airport curbside 

在机场建筑人行出入口范围，供机动车停靠、乘客上下车的车行道区域。 

[来源：GB/T51402-2021,2.1.11] 

3.1.2  

机场进场路 Airport access road 

用于连接机场与城市区域，专为或主要为机场提供营运服务的道路。 

3.1.3 

机场离场路 Airport departure road 

在机场附近、与航站楼相连的道路系统，用于旅客和车辆离开机场。 

3.1.4 

机场陆侧 Airport landside 

飞机停靠和乘客下机的区域，是公众能自由进出的场所和建筑物，为航空运输提供各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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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TOC:机场航站楼运行管理中心(Transportation Operating Command) 

V2V:车辆之间通过无线技术进行数据交换(Vehicle-to-Vehicle) 

V2P:车辆通过通信技术向行人发送警告信息(Vehicle-to-Pedestrian) 

5 总体要求 

5.1 车辆行驶要求 

5.1.1 智能网联车辆机场陆侧应用场景功能应满足安全、高效、绿色运行理念，接受机场 TOC 部门监

管及调度需求。 

5.1.2 智能网联车辆在道路行驶过程中，应与道路周边网联车辆、路侧设备及云端中心等主体通过通信

网络实现运行状态的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决策、反馈等功能。 

5.1.3 智能网联车辆在道路行驶过程中，应自动识别道路上车辆周边车辆、行人和非机动车等要素，结

合网联信息和智能算法计算人、车、物的运动方向速度、轨迹和意图，实现行人避让、自动紧急避险、

换道绕行、速度调节等自动驾驶任务。 

5.1.4 智能网联车辆应具备便于人工驾驶和自动驾驶模式相互切换的操作方式，系统状态及人机转换过

程提示信息应清晰准确。 

5.1.5 自动驾驶汽车应在车身以醒目图案、文字或颜色标识，明确向其他交通参与者告知其自动驾驶身

份。 

5.1.6 使用自动驾驶汽车从事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出租汽车客运、道路旅客运输的经营者，应通过播

放视频或张贴标识等方式，向乘客告知车辆自动驾驶功能、安全乘车知识、安全设施使用方法、紧急逃

生方法等事项。 

5.1.7 智能网联汽车在路面行驶时应该遵循 T/CTS 9—2022 标准中变更车道、超车的要求。 

5.1.8 智能网联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应与道路上其他车辆保持一定的安全间距，满足以下要求： 

a) 横向安全间距应与道路上其他车辆大于 1.5m； 

b) 纵向间距应和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保持 1s 至 2s 的跟车时距； 

示例：在 30km/h（约 8.33m/s）下，跟车 1s 的距离为 8.33m，2s 为 16.67m。 

c) 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车辆应

增加纵向和横向距离。 

5.1.9 自动驾驶运输经营者应制定自动驾驶汽车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明确突发事件类型和级别、处

置方法、应急响应程序、职责分工和保障措施等，并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5.1.10 自动驾驶汽车在运营过程中发生车辆故障或安全事故时，自动驾驶运输经营者应按应急预案要

求启动应急响应，做好应急处置；发生人员伤亡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事发地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告。 

5.2 运行状态信息管理要求 

5.2.1 自动驾驶运输经营者应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按照车辆使用说明书使用运行。 

5.2.2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智能网联汽车应具备车辆运行状态信息记录、存储和传输功能，向自动驾驶

运输经营者和运营地有关主管部门实时传输关键运行状态信息。 

注：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应符合 GB 44497—2024 的要求。 

5.2.3 在车辆发生事故或自动驾驶功能失效时，应自动记录和存储事发前至少 90 秒的运行状态信息。 

5.2.4 运行状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0 项内容： 

a) 车辆标识（车架号或车辆号牌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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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车辆控制模式； 

c) 车辆位置； 

d) 车辆速度、加速度、行驶方向等运动状态； 

e) 环境感知及响应状态； 

f) 车辆灯光和信号实时状态； 

g) 车辆外部 360°视频监控情况； 

h) 反映驾驶人和人机交互状态的车内视频及语音监控情况； 

i) 车辆接收的远程控制指令（如有）； 

j) 车辆故障情况（如有）。 

5.2.5 智能网联车辆应记录停车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包括停车时间、地点、费用等，以便后续分析和优

化。 

6 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要求                                                                                                                                                                               

6.1 自主泊车系统 

6.1.1 一般要求 

6.1.1.1 智能网联汽车进行自主泊车，停车区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信号覆盖要求：以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化为主，由停车区提供定位信号，信号应覆盖停车区内所

有可行驶区域和可泊车区域； 

b) 基本环境要求：光线在 30-100000lux；实时雨量不大于小雨、实时雪量不大于小雪、能见度≥

200m；地面和立体标志标记和底色对比清晰无明显反光、标志无水、雪、落叶、污物等覆盖: (标

志密度)停车区中任意通道行进 10m，可见可识别标志≥6 个。 

6.1.1.2 智能网联汽车进行泊车入位，定位精度应满足以下要求，不具备以下精度要求的车辆禁止驶入

停车区： 

a) 横向误差≤10cm； 

b) 纵向误差≤20cm； 

c) 偏航角误差≤3°。 

6.1.2 停车场应用场景 

6.1.2.1 智能网联汽车等级应与停车场等级匹配，符合 T/CSAE 156－202 要求。 

注：不具有匹配资质的智能网联汽车禁止在机场路侧停车场内停车。 

6.1.2.2 智能网联汽车进入停车场，使用自动泊车功能进行泊车，从进入停车场到完全停稳的时间应在

4 分钟内完成。 

6.1.2.3 智能网联汽车宜具备无线充电功能，且能够准确识别停车场充电区域。 

6.1.2.4 车辆停车入位时，车身和停车位线的距离应控制在±0.05 m 以内。 

6.1.2.5 智能网联汽车的停车收费标准应和传统汽车一致，具体遵照各地区停车场收费标准。 

6.1.2.6 智能网联汽车应具备自动缴费功能，离开停车场缴费应在 10s 内完成，不能影响停车场的交通。 

6.1.3 车道边场景 

6.1.3.1  

车道边场景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a) 智能网联汽车在车道边进行乘客接送服务时，车辆应依靠自身自主泊车系统进行精准泊车; 

b) 智能网联汽车应具备识别网约车区、机场巴士区、出租车区、临时停靠区以及社会车辆停车区

的能力。 

6.1.3.2 车辆与乘客上下车区域应保持至少 2m 的安全距离，确保乘客安全靠近和离开车辆。 

6.1.3.3 车辆停车入位时，车身和停车位线的距离应控制在±0.2m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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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4 车辆在停靠后的最大等待时间应根据车道边要求的限制停车时间 T 和车辆上下客服务时间 t 作

为标准，设定 T-t 为等待时间，超过后应提示乘客或自动离开，t一般为 1-2min。 

6.1.3.5 在接近上下客区域时，车辆应自动降低速度，保持在 5-10km/h 的安全行驶速率。 

6.1.3.6 智能网联汽车应能够持续监控乘客上下车情况，确保在乘客全部上下车后才能启动。 

6.1.3.7 智能网联汽车应具备“防夹”功能，确保车门关闭时不会对乘客造成伤害，同时避免与来自后方

的车辆发生碰撞。 

6.1.3.8 智能网联汽车外宜配备语音或视觉提示系统，向乘客说明上下车流程和注意事项，并提供清晰

的导航信息，指导乘客到达下车地点及航班信息。 

6.2 车辆故障自检功能 

6.2.1 智能网联汽车应保证故障检测系统在实时监测中识别故障的准确率达到 95%以上。 

注：通过监测系统在实际行驶过程中的故障识别次数与预警成功次数计算准确率。 

6.2.2 当智能网联汽车通过故障检测系统检测到车辆出现故障，故障报警信息发送至运营商云平台时间

不超过 5s，并且车辆应不超过 15s 内完成安全停车。车辆应在完成停车后的 10s 内发送停车位置的实

时信息。 

6.2.3 停车点要求 

6.2.3.1 在进场路和离场路进行停车应紧靠道路右侧，且车身距离道路右侧边缘线或者人行道边缘不大

于 30cm，确保不妨碍其他车辆通行。 

6.2.3.2 车辆在车道边时检测到故障的发生，车辆应选择靠近车道边缘或其他安全区域，避免停在会妨

碍其他交通流动的地方。 

注：车辆应在专用车道进行停车，停车点尽量选择不影响车道交通的地点，必要时可以驶入离场路停车。 

6.2.4 车辆在停车过程中，应检测至少周围 10m 内的障碍物和行人，确保无夹击风险。 

6.2.5 停车后车身倾斜度应不超过 1°，确保车辆完全稳定，避免滑动。停车后 1s 以内应自动激活驻车

制动，确保车辆不会滑动。 

6.2.6 车辆应在停车开始的 2s 内自动开启警示灯。在停车开始后的 3s 内发出声响，并连续保持至少 30s，

直到故障处理结束或被手动关闭。 

6.2.7 智能网联汽车管理部门应在接到故障报警后的 10min 内到达现场处理故障车辆。 

6.2.8 当车辆发生故障但不能在安全区域或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停车，车辆应在故障发生 2s 后开启警

示灯，同时 5s 内将故障信息以及故障地点传输至后台。 

6.3 交通标志识别功能 

6.3.1 智能网联车辆应具备快速识别响应功能，从识别道路以及道路两侧具有指示标识的信息到响应车

辆应在 2s 内完成。 

6.3.2 交通信号灯识别要求 

6.3.2.1 智能网联汽车应能够检测和识别不同类型交通信号灯，并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通过信号灯

控制区域时，应能够识别本车行驶方向对应的信号灯或信号灯组合。  

6.3.2.2 当车辆前进方向为绿灯时，应识别其他交通参与者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的情形。  

6.3.2.3 当车辆行驶方向信号灯从绿色变为黄色，能安全、舒适地在停止线前或路口以外停车时，应停

车；不能安全、舒适停车时，应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继续行驶。  

6.3.2.4 车辆在停止线前遇信号灯从黄灯变为红灯时，应安全舒适停车。  

6.3.2.5 当信号灯故障时，智能网联汽车应该遵循 T/CTS 9—202 中 15.3 中的要求。 

6.3.3 当车辆最前端越过路侧限速标志所在平面时，速度应不高于限速标志数值，在限速区间行驶时，

当道路行驶畅通，车辆行驶速度应不低于当前限速标志数值的 0.7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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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车辆行驶在道路畅通段对于速度的要求不包括在车道边未完成停车下客服务时。 

6.3.4 智能网联汽车应按照车道指示的方向行驶。当同向有两条车道时，智能网联汽车除超车外，应靠

左侧车道行驶。除非变道或者超车，智能网联汽车应保持所在车道行驶。因道路施工、停放车辆阻碍前

方交通时，智能网联汽车可短时越过道路中心线行驶。 

6.3.5 智能网联车辆应在距离人行横道 30-50m 的范围内开始减速。当车辆检测到有行人通过，车辆采

取行人先行原则，车辆需要在人行横道前停车，在人行横道前停车时车辆应达到静止状态。当无行人

通过，车辆应在保证交通安全的前提下通过。 

注：停车位置宜使车辆最前端距离人行横道线前端的距离小于 1.5m，且车辆最前端不超过人行横道线前端靠近车

辆一侧的边缘。 

6.3.6 智能网联汽车应在距离车道边入口 30-50m 处进行车道识别，并根据车道要求进入满足自身任务

要求的专用车道。 

注：车辆的变道要求应符合 T/CTS 9—2022 的要求。 

6.4 天气环境感知功能 

6.4.1 智能网联汽车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行驶时（雨、雪、雾）应当降低车速，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

在低能见度条件下（如大雾或暴雨）应开启雾灯和近光灯，提高车辆可见性。 

注：雨天应将车速降低至 50%-70%原速度，雪天应将车速降低至 30%-50%原速度，雾天应将车速降低至 30%-50%

原速度。雨天安全时距应增加至 3s；雪天或雾天安全时距应增加至 4s。 

6.4.2 智能网联汽车应根据天气条件切换至相应的驾驶模式（如雨天模式、雪地模式）以改善车辆的操

控性。避免超车，防止因路面滑或能见度低造成的事故。 

注：雨天模式能够提高车辆稳定性和减少刹车响应时间内，例如，使刹车反应时间减少 20%。雪天模式应能够限

制动力输出，降低车速上限，确保更好的操控性。 

6.4.3 车辆应具备不断监测路面状况的功能，能够识别积水、冰雪等障碍，并及时调整行驶策略。 

6.4.4 在极端天气条件下，驾驶员应对自动驾驶系统保持高度警觉，必要时应保证在 5s 内采取手动控

制。 

6.5 人机交互功能 

6.5.1 智能网联汽车应具备人机交互功能，基本要求需符合 T/CSAE 309—2023 要求。 

6.5.2 智能网联汽车应具有驾驶员接管自动驾驶功能的专用操作，自动驾驶功能被取消后，系统应能够

在 1s 内进行响应，此时车辆由驾驶员控制。 

注：当驾驶员执行的退出操纵将产生碰撞风险时，系统可暂缓退出。 

6.5.3 当智能网联汽车在机场路侧行驶时遇到以下场景，车辆应由驾驶员接管： 

a) 当降雨量>7.6mm/h，积雪厚度>5cm/h 或者大雾天气能见度<100m； 

b) 在复杂或不熟悉的交通环境中，例如高峰期、道路临时施工或事故现场； 

c) 车辆自检系统发现故障（如刹车系统、功能传感器故障等），系统将发出警报并由驾驶员接管； 

d) 在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时，驾驶员需要随时准备接管控制，尤其是在系统无法处理的复杂场

景中。 

6.5.4 智能网联汽车应确保当自动驾驶功能失效时具备提示功能且应能够记录和存储自动驾驶功能失

效前 90s 的位置、运行状态、驾驶模式和车内外监控视频数据，且该数据至少应存储 30 日不被删除或

覆盖。 

6.6 车辆通信功能 

6.6.1 智能网联汽车应能与机场交通管理系统进行通信，获取实时交通状况、路况信息以及航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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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车辆应能够接收到来自机场内其他车辆或基础设施（如信号灯、监控摄像头等）的安全警示信息。 

注：在紧急情况下（如救护车、消防车等优先车辆的接近），能够自动提醒其他车辆让行，以提高响应速度。 

6.6.3 智能网联汽车应能够利用云端数据和实时信息进行智能导航，为用户规划最佳出行路线，减少在

机场路侧的等待时间和行驶时间。 

6.6.4 车辆应通过车与车、车与路侧基础设施之间的通信，能够实现更加高效的上下客管理。 

注：通过实时监测上下客需求，动态调整临时停靠区的使用。 

6.6.5 智能网联汽车应能够实时监测排放，帮助司机选择更环保的驾驶负荷和路径，减轻机场周围的环

境压力。 

6.6.6 车辆应与机场相关的服务平台连接，提供乘客信息服务，如航空公司登机牌、机场设施位置等，

提升整体出行体验。 

7 其他要求 

7.1 车辆应急场景要求 

7.1.1 一般要求 

7.1.1.1 机场路侧某一区域发生紧急事件，从事件发生到传输至机场陆侧交通管理系统应在 3min 内完

成，同时机场端收到信息后，智能网联车辆以及运营商应在 5s 内获悉事件信息并根据车辆自身行驶状

况进行评估。 

注 1：某一区域指的是智能网联车辆能够行驶的道路或者那一区域事件的发生能够影响车辆的驾驶任务，例如停车

场、车道边； 

注 2：评估方式应由车辆运营商进行，评估完成后，车辆按照指令进行驾驶任务，必要时机场端可以直接向车辆发

送指令。 

7.1.1.2 运营商应确保 95%的紧急事件中，智能网联汽车能够与机场陆侧交通管理系统建立联系。 

注：计算方法以成功联系的事件与总事件数的比率为衡量标准。 

7.1.2 航站楼疏散场景 

当航站楼发生紧急疏散事件，在机场路侧行驶的车辆应能够在 5s 内获悉疏散事件并根据自身行驶

状况进行评估，满足以下要求： 

a) 当车辆自身已经驶离了车道边，且车辆没有在人群疏散路径上，车辆可继续执行驾驶任务； 

b) 当车辆并未驶离车道边，且在影响人群疏散的范围内，车辆应立即停车，3s 内开启警示灯并向

乘客发出紧急通知和指示； 

c) 当车辆并未驶离车道边，且不在人群疏散范围内，车辆应在 50m 内找到安全停车点。车辆与潜

在危险源之间保持至少 20m 的安全距离。 

7.2 智能网联汽车服务评价 

7.2.1 智能网联汽车宜具备能够实接收、识别机场后台管理系统发送的评价信息的功能。机场或旅客对

智能网联汽车的评价应从以下方面进行： 

a) 自动驾驶和驾驶辅助系统的平稳性和准确性； 

b) 车辆在紧急情况下的表现，碰撞避免系统的有效性，行车过程中与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沟通

（V2V/V2P）的可靠性； 

c) 车内环境（清洁、温度、噪音）、语音提示和导引信息的准确性； 

d) 车辆与机场后台的通信可用率、信息上传及时率、高精地图和电子围栏更新延迟； 

e) 故障处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客服的响应速度与专业性； 

f) 车辆调度响应速度、平均候车时间、准点率、空驶率、上下客点拥堵干扰情况; 

g) 是否发生交通事故、闯禁行或逆行；是否超速；是否在规定区域外接送旅客；车辆接管次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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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报警次数。 

7.2.2 智能网联汽车运营商应根据机场评价结果情况对车辆性能进行改进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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